
1

绿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累积投票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完善绿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的

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公司董事的选举程序，切实保障股东选举公司董事的权利，

维护股东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绿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的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公司股东会选举两名以上董事时，出

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拥有的投票权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总数乘以应选董事人数之

积，选举中实行一权一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将其拥有的投票权全部投向一位

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将其拥有的投票权分散投向多位董事候选人，按得票多少依

次决定董事人选。

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选举或变更两名及两名以上董事的议案。

第四条 本制度所称董事包括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或更换，不适用于本制度的相关规定。

第五条 股东会选举产生的董事人数及结构应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第六条 公司股东会通过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的董事，其任期不实施交错

任期制，即届中因缺额而补选的董事任期为该届余任期限，不跨届任职。

第二章 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第七条 在公司章程规定的人数范围内，按照拟选任的董事人数，由公司董

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提名董事人选。其中独立

董事的提名还应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规定。董事的提名推荐名

单由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查。

第八条 提名人应在提名前征得被提名人同意。

第九条 被提名人应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个人的详细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教

育背景、工作经历、兼职等个人情况；与公司或者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份数量；是否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

情形或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

第十条 经审核符合任职资格的被提名人成为董事候选人，最终以提案的

方式提交股东会选举。董事候选人可以多于《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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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董事候选人应在股东会召开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并

公开本人的详细资料，承诺公开披露的董事候选人的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

选后切实履行董事的职责。独立董事候选人还应当就其本人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任

何影响其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发表公开声明。

第三章 董事的选举及投票

第十二条 股东会在对董事候选人进行表决前，股东会主持人应明确告知

与会股东实行累积投票方式表决，董事会须制备适合累积投票方式的选票，董事

会秘书应以口头或书面材料的形式对累积投票细则及选票填写方式作出解释说

明，以确保股东正确行使投票权利。

第十三条 股东会出现多轮选举情况时，应根据每轮应选举董事的人数重

新计算股东累积表决票数。公司董事会秘书应当在每轮累积投票表决前，宣布每

位股东的累积表决票数，出现异议和差错时，应立即核对并作出相应更正。

第十四条 采取累积投票制时，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应分开逐项

进行，累积投票额不能相互交叉使用，具体如下：

1.选举独立董事时，出席会议股东所拥有的投票权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总

数乘以该次股东会应选独立董事人数之积，该部分投票权只能投向该次股东会的

独立董事候选人。

2.选举非独立董事时，出席会议股东所拥有的投票权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

总数乘以该次股东会应选非独立董事人数之积，该部分投票权只能投向该次股东

会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第十五条 累积投票制的投票原则与方式：

1.股东会对董事候选人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时，所有股东均有权按照自身意

愿（代理人应遵照委托人授权委托书指示）将其拥有的表决权总数投向一位或几

位董事候选人，但最终所投的候选董事人数不能超过应选董事人数，若超过，那

么该股东的所有投票视为无效；

2.股东对某一位或某几位董事候选人集中或分散行使的表决权总数多于其

拥有的全部表决权数时，该股东的所有投票无效；

3.股东对某一位或某几位董事候选人集中或分散行使的表决权总数少于其

拥有的全部表决权数时，该股东的投票有效，差额部分视为放弃表决权。

第四章 董事的当选

第十六条 董事候选人以其得票总数由高到低排序，位于该次应选董事人

数（含本数）之前的董事候选人当选，但当选董事的得票总数应超过出席股东会

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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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若当选董事人数少于应选董事人数，但公司所有已当选董事人

数已超过《公司法》规定的法定最低人数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成员人数

三分之二以上时，则缺额在下次股东会上选举填补。

第十八条 若当选董事人数少于应选董事人数，且公司所有已当选董事人

数不足《公司法》规定的法定最低人数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成员人数

三分之二以上时，则应对未当选董事候选人进行第二轮选举；经第二轮选举仍未

达到上述要求时，则应在本次股东会结束后两个月内再次召开股东会对缺额董事

进行选举。

第十九条 两名或两名以上候选人得票总数相同，且该得票总数在拟当选

人中最少，如其全部当选将导致当选人超过应选人数的，该次股东会应就上述得

票总数相同的董事候选人按规定程序进行第二轮选举，第二轮选举仍未能决定当

选者时，则应在下次股东会另行选举。若由此导致公司所有已当选董事人数不足

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成员人数三分之二以上时，则应在该次股东会结束后两个月

内再次召开股东会对缺额董事进行选举。

第二十条 出席会议的股东最终表决完毕后，由股东会相关计票人员清点

票数，并公布每个董事候选人得票总数情况，按上述方式确定当选董事，并由会

议主持人当场公布当选的董事名单。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执行。若与日后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经合法程序

修改过的《公司章程》相抵触时，则应对该制度进行修订。

第二十二条 若股东会选举过程中出现本制度未列出的情况，则由出席会

议的股东协商解决。若无法协商一致则按出席股东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

一以上股东形成的意见办理。

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并施行，修订时亦同。

第二十四条 本制度由董事会负责解释。


